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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办公厅
财办会〔2018〕28号

关于做好省级会计人员管理系统升级改造和会
计人员信息采集上报工作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厅（局），新疆生产建设

兵团财政局，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，国家机关事务管理

局财务管理司，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财务局：

为进一步加强对全国会计人员信息的管理，做好会计人员信

息采集工作，现就做好省级会计人员管理系统升级改造和会计人

员信息采集上报工作通知如下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全国会计人员信息来源于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

市财政厅（局）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，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事

务管理局，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，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财务局（以

下统称省级会计管理机构）会计人员管理系统。省级会计管理机

构首先要做好本地区（部门）的会计人员管理系统升级改造工作，

为会计人员信息采集奠定基础。省级会计管理机构应依据会计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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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管理权限，负责本地区（部门）的会计人员信息采集工作；同

时，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精心部署，保证必要的人力和财力投

入，力求按照规定时间保质保量地完成会计人员信息采集工作。

二、省级会计人员管理系统升级改造要求

省级会计管理机构要对省级会计人员管理系统进行升级改造，

升级改造后的管理系统应当满足本地区（部门）业务管理及财政

部的要求。为满足管理需要，升级改造后的会计人员管理系统中

基本信息和基础数据维护管理、对社会和广大会计人员提供服务

等功能均在外网实现。

省级会计管理机构在对省级会计人员管理系统升级改造时，

应严格按照《会计人员信息表》（见附件1）的数据标准提供基础

数据。为方便管理，省级会计管理机构可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在

《会计人员信息表》的基础上进行一定的数据项扩充。

省级会计管理机构升级改造后的系统一般应包括会计人员基

础信息、专业技术资格信息、会计继续教育信息、高端会计人才

信息、会计人员信用信息（守信、失信）、会计人员调转、会计人

员信息变更等功能模块，实现基础数据及其变动情况在模块间的

联动、共享，并可实时统计、查询。

财政部负责升级改造全国会计人员跨省调转平台,实现省际

间会计人员的调转。省级会计人员管理系统应当留有会计人员调

转平台接口，同时按照财政部提供的会计人员调转信息标准，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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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统进行调整改造，确保能按照接口标准导入导出会计人员调转

信息。会计人员跨省调转实行全程网上办理，由会计人员在调出

地提出网上调转申请，并上传工作地变更证明等材料，由调出地

确认调出，调入地审核通过后调转完成。省内调转系统由省级会

计管理机构自行开发建设。

三、会计人员信息采集要求

《会计人员信息表》是会计人员基本信息采集的依据和全国

会计人员信息管理系统与省级会计管理机构管理系统对接的标准。

请省级会计管理机构严格按照表中所列信息完整填报。

省级会计管理机构可根据自身管理需要，通过继续教育登记、

职称考试报名等合理有效的方式开展信息采集工作。会计人员在

省级会计人员管理系统进行信息登记时，须阅读并同意关于本人

信息真实准确的承诺函，同时上传身份证明、学历学位证、工作

证明或者学生证明等相关附件。

会计人员信息采集实行属地化原则，在岗在职会计人员在工

作所在地进行信息采集；在校学生在其学籍所在地进行信息采集；

其他人员在户籍所在地或者居住所在地进行信息采集。

四、会计人员信息上报要求

（一）上报标准。

为便于会计人员信息汇总和跨地区调转，同时为将来会计人

员信息管理系统与其他政府部门或社会服务信息管理系统对接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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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空间，采用身份证号作为会计人员唯一档案号。持有港澳台居

民居住证的会计人员，以其公民身份号码作为会计人员档案号；

持有护照的外国会计人员，以其护照号作为会计人员档案号。

为保证全国会计人员管理平台能够顺利接收相关数据，我部

制定了《会计人员信息管理系统数据接口规范》（见附件2），请省

级会计管理机构遵照执行。

（二）上报形式。

省级会计管理机构应通过外网上报会计人员信息。全国会计

人员管理系统建成运行中，省级会计管理机构应当将会计人员信

息数据库中的变动数据，自动同步至全国会计人员管理系统的主

数据库中，实现全国会计人员管理系统数据库实时更新。

五、注意事项

（一）《会计人员信息表》中所列项目均为全国会计人员信息

管理系统所必须的最基本信息，省级会计管理机构可在此基础上

根据自身管理需要在本地区（部门）管理系统中增加项目。

（二）省级会计管理机构应于2019年4月30前完成本地区（部

门）会计人员管理信息系统升级改造和会计人员信息采集工作；

并于2019年6月30日前完成信息集中上报工作。

（三）为避免采集信息期间出现信息丢失等问题，请省级会

计管理机构做好相关数据的备份工作。

在执行过程中，如有疑问或建议，请及时反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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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会计人员信息表

2.全国会计人员信息管理系统数据接口规范附件

财政部办公厅

2018年9月26日


